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2025-2026年机电维修类日常维护维修

项目（泵类、搅拌器、格栅）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2025-2026 年机电维修类日常维护维修项

目（泵类、搅拌器、格栅），项目业主为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已落实，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广州市净水

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2.2 项目规模：本次拟招选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2025-2026 年机电维修类日

常维护维修服务单位，服务单位负责各分公司生产区域泵类、搅拌器类、格栅类、

仪表等设备涉及的维修项目，并负责各分公司涉及的机电维修类应急突发服务项

目。

2.3 本次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 896.081506 万元。

注：投标人的投标总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投标限价或投标人的单价报价不得高于最高单

价限价，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具体详见最高投标限价公布函）。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

以及企业自身情况填报工程量清单（模拟清单）及汇总投标总报价，结算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投标总报价作为项目评审价，最高投标限价作为合同签订价。

2.4 计划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2.5 招标内容：负责各分公司生产区域泵类、搅拌器类、格栅类、仪表等

设备涉及的维修项目，并负责各分公司涉及的机电维修类应急突发服务项目。（具

体工作内容详见和工程量清单）。

2.6 标段划分：1个标段。

2.7 承包方式：按施工图、施工方案内容，包工、包部分料（主要材料计价

分为甲方提供或乙方提供）、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综合单价

包干、项目措施费按实计量。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3.1.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提供营业执照；投标人具

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机电工程三级或以上级别施工总承包资质。

注：（1）资质内容按照建市〔2014〕159 号文颁布的新版《建筑业企业资质

标准》中对应的资质类别及等级的承包工程范围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筑业

企业资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5〕154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建市〔2016〕226 号)、《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建市〔2020〕

94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

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2〕361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2〕846 号）、《住

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

司局函市〔2023〕116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

续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许函〔2023〕820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做好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工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4〕124 号）的

要求设置。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投标人需办理企业资质有效期延续的，应当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招标内容含有设计要求，且设计要求仅为深化设计的，在

投标人的资质设置要求中，不允许设置设计资质。

（2）如投标人的企业资质是根据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建市〔2020〕94

号）办理的，则施工资质相应要求如下：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乙级或以上资质，以及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

3.1.2 安全生产许可证：投标人需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

3.1.3 项目负责人

3.1.3.1 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资格：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

册建造师，为投标申请人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同时具有在有效期内的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

3.1.3.2 子项项目负责人资格：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册建造师，

为投标申请人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同时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B类），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配备

至少 5 个，其中一个子项项目负责人可由总负责人兼任）。

注：（1）根据广东省住建厅《关于明确二级建造师注册执业有关问题的通

知》（粤建市函〔2023〕469 号），二级建造师应在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申请注册，二级注册建造师可随注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执业。项目

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专职安全员，项目专职安全员在任职期间也不得担任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2）合并招标时，建设地点不同的多个施工项目同步实施的，招标人应要

求投标人根据项目地点分别组建不同的管理机构，每个项目地点需委派各自的项

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分期实施的施工项目，招标人可根据“注册建造师不得

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原则确定

所需项目负责人数量。招标人可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及专

职安全员，也可由投标人承诺中标后按要求配齐所有的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

（3）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一级建造师电子注册证

书的通知》（建办市〔2021〕40 号），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一级建造师统一

使用电子证书，纸质证书作废。广东、北京、福建、四川等地二级建造师已实行

电子证书，电子证书下载、签字等具体操作流程可查阅相关文件。根据规定二级

建造师纸质证书未作废的，资格审查时不得以投标人未提供电子证书为由，认定

投标人资格审查不通过。

若投标人提供的注册建造师电子证书超过使用有效期、未在个人签名处手

写签名或手写签名与签名图像笔迹存在差异的，资格审查时应通过“全国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各省规定的查询渠道查询持证人注册建造师注册信息，

注册信息与投标文件所附电子证书一致的，上述情形不影响投标人通过资格审查。

评标结束后，若该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投标人应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限内提交



符合要求的电子证书打印件和持证人出具的知情承诺。投标人未按时提交或提交

资料不符合上述要求的，视为放弃中标资格。

3.1.4 技术负责人资格要求：须持有机电类专业中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

证书，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含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和子项项目负责人）

不得为同一人。

3.1.5 专职安全员资格要求（至少配置 10 个）：须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或能够提供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专职安全员和项目负责人（含项

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和子项项目负责人）不得为同一人。（注：专职安全员数

量不少于建质〔2008〕91 号文的规定）。

3.1.6 类似项目业绩要求：无。

3.1.7 提交社保文件的要求：投标申请人须保证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及项目部

主要组成人员（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子项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职

安全员）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必须具有离投标截止时间最近三个月（时间为：

2025 年 5 月-7 月）在本单位交纳的社保证明文件（以加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印章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资料为准）。

3.1.8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人声明》（格式见本公告附件一）内容及签署盖

章与招标文件要求一致，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均

必须签字或签章及加盖单位公章，没有签字或签章不予通过资格审查。

3.1.9 投标人未被列入“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取消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投标资格”，具体名单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信用广州”公布的“黑名

单”为准。

注：《全国失信惩戒措施清单基础清单》（2024 版）。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

标处理被否决。

注：未在招标公告第 3条单列的资审合格条件，不作为资审不合格的依据。

4. 招标公告发布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公告发布时间



从 2025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5 年 月 日 时 分，凡有

意参加投标者，请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

载电子招标文件。（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投标截止

时间止）。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本项目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由投标人自行下载。

4.3 招标公告网上发布时，同时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发布招标文件、施工图纸、最高投标限价。

4.4 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

投标文件时间，并需在招标答疑中明确说明。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截止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在投标截止时间后半小时内，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对已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解密。

5.2 开标开始时间：2025 年___月___日___时___分

5.3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开始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

疑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开始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

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5.4 投标人通过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递交

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广州交易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

作。

5.5 投标人应自行检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

息登记中的企业基础信息扫描件（包括企业资质证书、企业营业执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项目负责人相关证书、专职安全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等），评标

委员会对上述资料的审查将以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登记的信息为依据。投标人应及时维护其在广州

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登记的信息，确保各项信息在

有效期内。如因投标单位资料缺失导致资格审查不通过，责任由投标单位自行承

担。

6、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6.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办理网上投标登记前，须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完成企业信息登记，及拟担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

（总负责人）、专职安全员须是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企业信息登记应

按照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关于企业信息登记的

相关指南进行操作。

6.2 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应未被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锁

定，投标人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时，拟派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将被锁定。若在

评标时发现该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已被其他项目锁定，则投标人将不可被推

荐为中标候选人。项目负责人（总负责人）的解锁和更换按《广州市水务工程建

设项目负责人更换与解锁办事指引》办理。

7. 异议和投诉处理

注：潜在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的形式提出异议。线上

提出异议的，应通过交易平台提交，招标人也应通过交易平台答复线上提出的异

议。具体按照交易平台相关指南进行操作。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异议受理部门：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电话：020-62315524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501 号

投诉受理部门：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电话：020-38890467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

http://www.gzggzy.cn ）、 广 州 国 企 阳 光 采 购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http://ygcg.gzggzy.cn/p92/index.html）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



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本公告的修改、补充，在广州交

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

8.2 投标人和中标候选人的重大变化告知义务：投标人发生可能影响其资格

条件或者招标公正性的重大变化、中标候选人的经营、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

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包括但不限于：合并、分立、破产、重大财务变化、项目负

责人等主要人员变化、被责令关闭、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定期限内被禁止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等情形），应当及时书面告知招

标人。

9.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宏达工程顾问集团

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临江大道 501 号 地 址：广州市科学城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二街七号

邮 编：510655 邮 编：510700

联 系 人：颜工 联 系 人：阮工

电 话：020-62315524 电 话：020-87562291-8732

传 真：/ 传 真：/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2025 年 _月____日


